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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奖学金管理规定 

҅ɻ ∑ 

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引领作用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

务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，鼓励学生勤奋学习、坚持创新、

积极进取，为国家培养具有创新能力、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社

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根据教育部、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校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ԑɻ  

北京理工大学全日制学生符合相关条件者均有资格参加评选。 

Ҏɻ ⌡ 

依据出资、设奖单位的不同，对奖学金类别作如下划分： 

（一）国家奖学金 

国家奖学金是由中央财政出资设立的奖学金，用于奖励普通高

等学校中表现优异的全日制学生。根据《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

学校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国

家励志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

高校国家奖学金评审与材料填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财厅函〔2010〕

16 号）等，对学生实施奖励评审和发放，国家奖学金含以下三类： 

1.国家奖学金（本科生） 

国家奖学金（本科生）是为了激励学生勤奋学习、努力进取，在





- 4 - 
 

子学院奖学金、国防科技奖学金、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、工信创

新奖学金等。 

（三）徐特立奖学金 

徐特立奖学金是本校最高荣誉奖学金，是为了鼓励学生加强学

术理论、科技发明等方面研究创新，努力做到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

而设立的奖学金，该奖每年评选一次，每次评选 20 人（含本科生

10 人、硕士生 5 人、博士生 5 人），奖励标准为每人 50000 元。 

（四）优秀学生奖学金 

优秀学生奖学金是为了鼓励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，促进学生综

合素质不断提高，奖励全日制本科生中综合素质优秀的学生。非军

工类专业一等奖按本科生人数的 5%评定，二等奖按本科生人数的

15%评定，三等奖按本科生人数的 20%评定；军工类专业一等奖按

班级人数的 10%评定，二等奖按班级人数的 20%评定，三等奖按

班级人数的 30%评定。奖励标准为一等奖每人每学期 1100 元，二

等奖每人每学期 800 元，三等奖每人每学期 500 元。 

（五）专项奖学金 

1.社会捐助类奖学金 

社会捐助类奖学金是由社会企业或个人等出资设立的，按照奖

学金设立方与学校要求奖励不同领域优秀的学生，如唐南军奖学

金、迪文奖学金、84781 奖学金等。该类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，不

同奖学金的评选范围与评选标准按照捐助方要求设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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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院级奖学金 

院级奖学金是各学院（部门）或者社会或者个人出资，由学院

（部门）自行管理，根据不同评选标准对表现优秀的学生进行奖励

的奖学金。各学院（部门）须每年到学生工作处备案本院（部门）

院级奖学金的情况。 

ɻ ∑ 

北京理工大学奖学金对在相关领域成绩优异、有优秀成果或表

现突出的学生进行表彰，评选目的在于鼓励学生勤奋学习、积极创

新、努力进取。奖学金的评选要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在

提升奖学金激励效益的同时扩大学校奖学金在学生中的覆盖面，以

激励更多的学生积极进取。 

֒ɻ ῡ ῗ  

1.国家奖学金（本科生）或国家励志奖学金与社会捐助类奖学

金不能兼得。国家奖学金与国家励志奖学金之间不兼得。 

2.国家奖学金（研究生）与社会捐助类奖学金不能兼得。 

3.政府部门类奖学金可与其他类奖学金兼得。 

4.徐特立奖学金是学校最高奖学金，一个学制之内只能申请一

次。可以在同一年度与其他各类奖学金兼得。 

5.本科生优秀学生奖学金是普奖性质，是评定本科生其他奖学

金及荣誉的基础，与其他类奖学金可兼得。 

6.社会捐助类奖学金每人每年仅能获得一项，不能兼得多种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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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捐助类奖学金。 

7.院级奖学金由各设奖学院（部门）自行规定。 

῏ɻҲ Ҳ ɻ

ɻ ֪ Ї Ҳ

ῗ ⸗ ῗ ┼

⸗ Ї ᵲɼ 

҈ɻ ∑ 

1.各奖学金评选细则参照各自具体实施办法。 

2.本规定由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 

3.本规定自即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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